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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你 2018 年 1 1 月 15 日的來信。我們的回覆如下 。

2. 旅遊業新規管制度由三大部分組成 ， 即 (a)主體法例; (b )附

屬法例(例如關於牌照條件及訂明規定的規例) ;及 (c )旅遊業監管

局 (旅監局)以行政方式制訂和發布的指令、行為守則和指引 。主體

法例和附屬法例會列明若干針對主要不良行為的刑事罪行 。 這例

者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款和監禁;如違例者是持牌人 ， 另須面

對紀律程序。持牌人如只違反指令 、 行為守則或指引 ，則須面對

紀律程序。旅監局的權力會受到適當制衡，其在紀律程序中施加

於持牌人的決定可予以上訴 。

3 . 政府及法案委員會已經進行深入討論，確保新規管制度具

有合適的發牌及規管範圍。經考慮、有關討論後 ，政府將提出委員

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， 以完善《旅遊業條例草案} ( <草案) )中的若

干要求(例如刪去規定旅行代理商在合適處所經營的要求 ， 以兼顧
旅行代理商的不同經營模式) 。政府相信〈草案〉經吸納有關修正

案後 ， 能達到提升旅遊業界的專業水平 、 促進旅遊業健康長遠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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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政策目標 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 ( 草案 〉 所載措施乃針對旅遊業而

制訂，有關措施應否在其他行業實施不在草案範圍內，而需因應

相關行業情況另作考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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